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44884、44885、448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

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

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瑀婷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

期間內，依附件二所示本院調解筆錄之內容給付。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

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

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9票據日期欄

「112.2.23」更正為「112.2.20」；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

「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更正為「及以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記入帳冊等犯意」、第8行「會計報表」更正為「帳

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瑀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

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所示檢察官起

訴書之記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商業會

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經辦會計人員記入帳冊不實罪。起訴意

旨認被告係構成同條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尚

有誤會，惟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被告先後不實記入帳冊及侵占如起訴書附表一所示之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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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僅

論以一罪。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侵占支票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

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業務侵

占罪處斷。起訴意旨認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及不實登載罪，

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侵占、不實記入帳

冊之行為情節，及告訴人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恩

公司）、被害人蜂巢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財產損害金額新臺幣

（下同）287萬9,200元，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且與山恩公司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

並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採購工作，

月收入約3萬6,000元，需扶養3名子女，經新北市政府新店

區公所核定符合列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見本院

卷第78頁）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㈤、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

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山恩公司調解成立，積

極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偵審

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能謹記

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以發揮附條件

緩刑制度之立意，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

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即調解成立之

內容履行。又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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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

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

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

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

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

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

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

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

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

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支票，業經告訴人山恩公司

財務出納即證人劉映辰至被告家中取回，此經證人劉映辰於

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他字第4755號卷第128至129

頁），依前開規定，自無庸諭知沒收。

㈢、而起訴書編號24所示支票未經兌現，並經告訴人山恩公司申

請掛失止付，被告已無從獲取該支票所表彰之權利，沒收無

刑法重要性，故依前揭規定例外不予沒收。

㈣、又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21所示支票已兌現之金額287萬9,20

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諭知沒收，然因被告

與告訴人山恩公司已就上開賠償金額調解成立，並經本院將

被告之賠償列為緩刑條件以促使被告依調解內容主動履行，

若諭知沒收反不利於告訴人直接自被告獲得賠償，是認此部

分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前揭規定，例外不為沒

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

法第11條前段、第336條第2項、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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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陳鴻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

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件一：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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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4884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5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6號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   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瑀婷曾在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北市○○區○

○○○0段000號2樓之6，下稱山恩公司)擔任財務會計，負

責山恩公司及蜂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蜂巢公司)委託山恩公

司處理之應付帳款、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理

報表等事宜為從事業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侵占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5日至11

2年5月2日任職期間，利用經手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客戶

付款支票(下稱客票)及登載相關會計報表之機會，未經山恩

公司同意，抽取山恩公司、蜂巢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客票，

並於「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上不實登載「收款OK」、

「已收款」等註記後，再以將所侵占之客票填上個人資料，

並存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之方式，侵占如附表一所示

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所有已兌現金額共新臺幣(下同)2,879,

200元、未兌現金額共201,750元之貨款客票。嗣山恩公司人

員發覺保險箱內如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之客票遭張瑀婷擅

自取走，清查相關帳務資料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山恩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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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及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違

背任務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應從侵占罪處斷，不另論

以背信罪，又其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原即有

業務登載不實之性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1 被告張瑀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供述

坦承抽取告訴人山恩公司

及蜂巢公司客戶之支票，

並刪改相關表單後，在支

票上填寫個人資料，再透

過其中國信託帳戶託收兌

現。

2 證人即告訴人山恩公司之財務

出納劉映辰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山恩公司Finance Specialist

Offer Letter、勞務契約及員

工資料

證明被告擔任告訴人之財

務會計，業務範圍包括處

理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

及每月財務管理報表等事

宜。

4 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

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

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

57898 號 函 暨 附 件 之 「 次

交」、「代次交」明細

證明被告將附表一所示支

票存入其個人名下中國信

託銀行帳戶兌現後侵占入

己之事實。

5 支票影本、發票及闊石大板帳

務Excel表單

證明被告在告訴人及蜂巢

公司所屬之客票上，填寫

其姓名、地址及帳號後，

透過中國信託銀行提示兌

現，且為侵占票款另於應

收帳款明細表上不實註記

收款狀況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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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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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

用，無再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

被告於任職期間所犯多次業務侵占、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

行，犯罪時間密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同一法益，請論以

接續犯，至其所犯業務侵占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

實登載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被

告侵占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貨款客票已兌現2,879,200元

部分，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另涉嫌侵占附表二所示支票部分，告訴人

山恩公司雖提出附表二所示支票號碼、票面金額及相關發票

佐證，然此部分經核對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託收兌現支

票明細，並未見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支票存入該帳戶內之情

事，而本署另向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下稱票據交換所)

函索相關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交換、票款流向及退票交換

等紀錄，亦因告訴人並未提供附表二所示支票之發票人戶名

及戶號(個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行為為其統一編

號)，致票據交換所無法查得相關票據信用資料等情，有中

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

暨附件、票據交換所112年12月26日台票總字第1120003570

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是此部分自難遽令被告擔負罪責。惟

此部分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同一事實關係，為起訴

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檢察官　  陳鴻濤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葉羿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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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一 
編號 存入中國信託銀

行帳戶日期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所屬公司 支票影本 請款單/發票

1 111.9.8 111.8.31 QD0000000 250,4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9 告證85

2 111.9.12 111.8.30 R0000000 37,8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8 告證84

3 111.9.20 111.8.30 0000000 561,96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93

4 111.9.20 111.9.15 0000000 98,70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100

5 111.9.29 111.9.30 PN0000000 198,450元 蜂巢公司 告證82 告證88

6 111.11.15 111.8.10 QN0000000 27,825元 蜂巢公司 告證77 告證83

7 111.11.15 111.10.15 AF0000000 261,117元 山恩公司 告證89 告證91

8 111.11.15 111.10.15 0000000 94,5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1

9 111.11.15 111.11.15 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2

10 111.11.16 111.10.31 RD0000000 93,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0 告證86

11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13,6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6 告證69

12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5 告證68

13 111.11.17 111.11.15 FF0000000 22,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1 告證87

14 112.1.10 111.12.31 RD0000000 91,4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1 告證74

15 112.1.10 111.12.12 0000000 114,248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6

16 112.1.10 112.1.15 0000000 152,25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3、104

17 112.1.12 111.11.30 R0000000 54,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7 告證70

18 112.2.23 112.1.31 RD0000000 300,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2 告證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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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件二：調解筆錄

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976號

     聲請人  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張嘉予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案件，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000 年0 月00日下午3 時整在本院刑事

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職員如下：

19 112.2.23 112.2.23 0000000 189,0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7

20 112.3.1 112.2.7 AQ0000000 62,1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90 告證92

21 112.4.27 112.3.31 RD0000000 96,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3 告證76

已兌現總金額 2,879,200元

22 無 112.4.15 AQ0000000 96,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5

23 無 112.3.31 R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8

24 112.4.27 112.4.5  0000000 83,1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64

未兌現總金額 201,750元

編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所屬公司

1 GN0000000 19,425元 蜂巢公司

2 QN0000000 27,300元 山恩公司

3 QN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4 QN0000000 44,100元 山恩公司

5 QN0000000 49,350元 山恩公司

6 QN0000000 48,825元 山恩公司

合計 211,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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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曾瑜敏

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貳佰捌拾柒萬玖仟貳佰

    元，付款方式由相對人與聲請人自行約定。

  ㈡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㈢聲請費用各自負擔。

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訴  訟

    代理人：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張瑀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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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4884、44885、448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瑀婷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所示本院調解筆錄之內容給付。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9票據日期欄「112.2.23」更正為「112.2.20」；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更正為「及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記入帳冊等犯意」、第8行「會計報表」更正為「帳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瑀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經辦會計人員記入帳冊不實罪。起訴意旨認被告係構成同條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尚有誤會，惟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被告先後不實記入帳冊及侵占如起訴書附表一所示之支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侵占支票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業務侵占罪處斷。起訴意旨認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及不實登載罪，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侵占、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情節，及告訴人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恩公司）、被害人蜂巢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財產損害金額新臺幣（下同）287萬9,200元，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與山恩公司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並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採購工作，月收入約3萬6,000元，需扶養3名子女，經新北市政府新店區公所核定符合列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見本院卷第78頁）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㈤、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山恩公司調解成立，積極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以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即調解成立之內容履行。又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支票，業經告訴人山恩公司財務出納即證人劉映辰至被告家中取回，此經證人劉映辰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他字第4755號卷第128至129頁），依前開規定，自無庸諭知沒收。
㈢、而起訴書編號24所示支票未經兌現，並經告訴人山恩公司申請掛失止付，被告已無從獲取該支票所表彰之權利，沒收無刑法重要性，故依前揭規定例外不予沒收。
㈣、又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21所示支票已兌現之金額287萬9,2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諭知沒收，然因被告與告訴人山恩公司已就上開賠償金額調解成立，並經本院將被告之賠償列為緩刑條件以促使被告依調解內容主動履行，若諭知沒收反不利於告訴人直接自被告獲得賠償，是認此部分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前揭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6條第2項、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陳鴻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一：起訴書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4884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5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6號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   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瑀婷曾在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北市○○區○○○○0段000號2樓之6，下稱山恩公司)擔任財務會計，負責山恩公司及蜂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蜂巢公司)委託山恩公司處理之應付帳款、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理報表等事宜為從事業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侵占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於民國111年7月25日至112年5月2日任職期間，利用經手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客戶付款支票(下稱客票)及登載相關會計報表之機會，未經山恩公司同意，抽取山恩公司、蜂巢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客票，並於「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上不實登載「收款OK」、「已收款」等註記後，再以將所侵占之客票填上個人資料，並存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之方式，侵占如附表一所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所有已兌現金額共新臺幣(下同)2,879,200元、未兌現金額共201,750元之貨款客票。嗣山恩公司人員發覺保險箱內如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之客票遭張瑀婷擅自取走，清查相關帳務資料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山恩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瑀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抽取告訴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客戶之支票，並刪改相關表單後，在支票上填寫個人資料，再透過其中國信託帳戶託收兌現。



		2

		證人即告訴人山恩公司之財務出納劉映辰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山恩公司Finance Specialist Offer Letter、勞務契約及員工資料

		證明被告擔任告訴人之財務會計，業務範圍包括處理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理報表等事宜。



		4

		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之「次交」、「代次交」明細

		證明被告將附表一所示支票存入其個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後侵占入己之事實。



		5

		支票影本、發票及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

		證明被告在告訴人及蜂巢公司所屬之客票上，填寫其姓名、地址及帳號後，透過中國信託銀行提示兌現，且為侵占票款另於應收帳款明細表上不實註記收款狀況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違背任務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應從侵占罪處斷，不另論以背信罪，又其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原即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性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再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被告於任職期間所犯多次業務侵占、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犯罪時間密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同一法益，請論以接續犯，至其所犯業務侵占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登載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被告侵占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貨款客票已兌現2,879,200元部分，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另涉嫌侵占附表二所示支票部分，告訴人山恩公司雖提出附表二所示支票號碼、票面金額及相關發票佐證，然此部分經核對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託收兌現支票明細，並未見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支票存入該帳戶內之情事，而本署另向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下稱票據交換所)函索相關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交換、票款流向及退票交換等紀錄，亦因告訴人並未提供附表二所示支票之發票人戶名及戶號(個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行為為其統一編號)，致票據交換所無法查得相關票據信用資料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票據交換所112年12月26日台票總字第1120003570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是此部分自難遽令被告擔負罪責。惟此部分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同一事實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檢察官　  陳鴻濤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葉羿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一 
		編號

		存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日期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所屬公司

		支票影本

		請款單/發票



		1

		111.9.8

		111.8.31

		QD0000000

		250,4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9

		告證85



		2

		111.9.12

		111.8.30

		R0000000

		37,8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8

		告證84



		3

		111.9.20

		111.8.30

		0000000

		561,96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93



		4

		111.9.20

		111.9.15

		0000000

		98,70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100



		5

		111.9.29

		111.9.30

		PN0000000

		198,450元

		蜂巢公司

		告證82

		告證88



		6

		111.11.15

		111.8.10

		QN0000000

		27,825元

		蜂巢公司

		告證77

		告證83



		7

		111.11.15

		111.10.15

		AF0000000

		261,117元

		山恩公司

		告證89

		告證91



		8

		111.11.15

		111.10.15

		0000000

		94,5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1



		9

		111.11.15

		111.11.15

		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2



		10

		111.11.16

		111.10.31

		RD0000000

		93,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0

		告證86



		11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13,6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6

		告證69



		12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5

		告證68



		13

		111.11.17

		111.11.15

		FF0000000

		22,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1

		告證87



		14

		112.1.10

		111.12.31

		RD0000000

		91,4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1

		告證74



		15

		112.1.10

		111.12.12

		0000000

		114,248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6



		16

		112.1.10

		112.1.15

		0000000

		152,25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3、104



		17

		112.1.12

		111.11.30

		R0000000

		54,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7

		告證70



		18

		112.2.23

		112.1.31

		RD0000000

		300,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2

		告證75



		19

		112.2.23

		112.2.23

		0000000

		189,0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7



		20

		112.3.1

		112.2.7

		AQ0000000

		62,1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90

		告證92



		21

		112.4.27

		112.3.31

		RD0000000

		96,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3

		告證76



		


		已兌現總金額

		


		


		2,879,200元

		


		


		




		22

		無

		112.4.15

		AQ0000000

		96,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5



		23

		無

		112.3.31

		R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8



		24

		112.4.27

		112.4.5

		 0000000

		83,1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64



		


		未兌現總金額

		


		


		201,750元

		


		


		










附表二
		編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所屬公司



		1

		GN0000000

		19,425元

		蜂巢公司



		2

		QN0000000

		27,300元

		山恩公司



		3

		QN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4

		QN0000000

		44,100元

		山恩公司



		5

		QN0000000

		49,350元

		山恩公司



		6

		QN0000000

		48,825元

		山恩公司



		


		合計

		211,050元

		








附件二：調解筆錄
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976號


     聲請人  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張嘉予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案件，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000 年0 月00日下午3 時整在本院刑事
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曾瑜敏
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貳佰捌拾柒萬玖仟貳佰
    元，付款方式由相對人與聲請人自行約定。
  ㈡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㈢聲請費用各自負擔。
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訴  訟
    代理人：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張瑀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44884、44885、448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
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
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瑀婷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
期間內，依附件二所示本院調解筆錄之內容給付。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
    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9票據日期欄「
    112.2.23」更正為「112.2.20」；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及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更正為「及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記
    入帳冊等犯意」、第8行「會計報表」更正為「帳冊」；證
    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瑀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
    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
    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商業會
    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經辦會計人員記入帳冊不實罪。起訴意
    旨認被告係構成同條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尚
    有誤會，惟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被告先後不實記入帳冊及侵占如起訴書附表一所示之支票，
    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僅
    論以一罪。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侵占支票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
    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業務侵
    占罪處斷。起訴意旨認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及不實登載罪，
    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侵占、不實記入帳
    冊之行為情節，及告訴人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恩
    公司）、被害人蜂巢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財產損害金額新臺幣
    （下同）287萬9,200元，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且與山恩公司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
    並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採購工作，
    月收入約3萬6,000元，需扶養3名子女，經新北市政府新店
    區公所核定符合列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見本院
    卷第78頁）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㈤、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
    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山恩公司調解成立，積
    極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偵審
    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能謹記
    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以發揮附條件
    緩刑制度之立意，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
    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即調解成立之
    內容履行。又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
    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
    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
    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
    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
    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
    ，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
    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
    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
    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支票，業經告訴人山恩公司
    財務出納即證人劉映辰至被告家中取回，此經證人劉映辰於
    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他字第4755號卷第128至129頁
    ），依前開規定，自無庸諭知沒收。
㈢、而起訴書編號24所示支票未經兌現，並經告訴人山恩公司申
    請掛失止付，被告已無從獲取該支票所表彰之權利，沒收無
    刑法重要性，故依前揭規定例外不予沒收。
㈣、又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21所示支票已兌現之金額287萬9,200
    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諭知沒收，然因被告與
    告訴人山恩公司已就上開賠償金額調解成立，並經本院將被
    告之賠償列為緩刑條件以促使被告依調解內容主動履行，若
    諭知沒收反不利於告訴人直接自被告獲得賠償，是認此部分
    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前揭規定，例外不為沒收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
法第11條前段、第336條第2項、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陳鴻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件一：起訴書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4884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5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6號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   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瑀婷曾在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北市○○區○○○○0
    段000號2樓之6，下稱山恩公司)擔任財務會計，負責山恩公
    司及蜂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蜂巢公司)委託山恩公司處理之
    應付帳款、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理報表等事
    宜為從事業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侵占及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於民國111年7月25日至112年5月2日
    任職期間，利用經手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客戶付款支票(下
    稱客票)及登載相關會計報表之機會，未經山恩公司同意，
    抽取山恩公司、蜂巢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客票，並於「闊石
    大板帳務Excel表單」上不實登載「收款OK」、「已收款」等
    註記後，再以將所侵占之客票填上個人資料，並存入其名下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
    託銀行帳戶)兌現之方式，侵占如附表一所示山恩公司及蜂
    巢公司所有已兌現金額共新臺幣(下同)2,879,200元、未兌
    現金額共201,750元之貨款客票。嗣山恩公司人員發覺保險
    箱內如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之客票遭張瑀婷擅自取走，清
    查相關帳務資料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山恩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瑀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抽取告訴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客戶之支票，並刪改相關表單後，在支票上填寫個人資料，再透過其中國信託帳戶託收兌現。 2 證人即告訴人山恩公司之財務出納劉映辰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山恩公司Finance Specialist Offer Letter、勞務契約及員工資料 證明被告擔任告訴人之財務會計，業務範圍包括處理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理報表等事宜。 4 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之「次交」、「代次交」明細 證明被告將附表一所示支票存入其個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後侵占入己之事實。 5 支票影本、發票及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 證明被告在告訴人及蜂巢公司所屬之客票上，填寫其姓名、地址及帳號後，透過中國信託銀行提示兌現，且為侵占票款另於應收帳款明細表上不實註記收款狀況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及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違
    背任務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應從侵占罪處斷，不另論
    以背信罪，又其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原即有
    業務登載不實之性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
    ，無再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被
    告於任職期間所犯多次業務侵占、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
    犯罪時間密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同一法益，請論以接續
    犯，至其所犯業務侵占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登
    載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被告侵
    占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貨款客票已兌現2,879,200元部分
    ，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另涉嫌侵占附表二所示支票部分，告訴人
    山恩公司雖提出附表二所示支票號碼、票面金額及相關發票
    佐證，然此部分經核對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託收兌現支
    票明細，並未見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支票存入該帳戶內之情
    事，而本署另向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下稱票據交換所)
    函索相關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交換、票款流向及退票交換
    等紀錄，亦因告訴人並未提供附表二所示支票之發票人戶名
    及戶號(個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行為為其統一編號)
    ，致票據交換所無法查得相關票據信用資料等情，有中國信
    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
    件、票據交換所112年12月26日台票總字第1120003570號函
    各1份在卷可稽，是此部分自難遽令被告擔負罪責。惟此部
    分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同一事實關係，為起訴效力
    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檢察官　  陳鴻濤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葉羿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一 
編號 存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日期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所屬公司 支票影本 請款單/發票 1 111.9.8 111.8.31 QD0000000 250,4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9 告證85 2 111.9.12 111.8.30 R0000000 37,8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8 告證84 3 111.9.20 111.8.30 0000000 561,96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93 4 111.9.20 111.9.15 0000000 98,70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100 5 111.9.29 111.9.30 PN0000000 198,450元 蜂巢公司 告證82 告證88 6 111.11.15 111.8.10 QN0000000 27,825元 蜂巢公司 告證77 告證83 7 111.11.15 111.10.15 AF0000000 261,117元 山恩公司 告證89 告證91 8 111.11.15 111.10.15 0000000 94,5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1 9 111.11.15 111.11.15 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2 10 111.11.16 111.10.31 RD0000000 93,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0 告證86 11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13,6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6 告證69 12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5 告證68 13 111.11.17 111.11.15 FF0000000 22,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1 告證87 14 112.1.10 111.12.31 RD0000000 91,4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1 告證74 15 112.1.10 111.12.12 0000000 114,248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6 16 112.1.10 112.1.15 0000000 152,25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3、104 17 112.1.12 111.11.30 R0000000 54,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7 告證70 18 112.2.23 112.1.31 RD0000000 300,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2 告證75 19 112.2.23 112.2.23 0000000 189,0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7 20 112.3.1 112.2.7 AQ0000000 62,1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90 告證92 21 112.4.27 112.3.31 RD0000000 96,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3 告證76  已兌現總金額   2,879,200元    22 無 112.4.15 AQ0000000 96,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5 23 無 112.3.31 R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8 24 112.4.27 112.4.5  0000000 83,1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64  未兌現總金額   201,750元    

附表二
編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所屬公司 1 GN0000000 19,425元 蜂巢公司 2 QN0000000 27,300元 山恩公司 3 QN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4 QN0000000 44,100元 山恩公司 5 QN0000000 49,350元 山恩公司 6 QN0000000 48,825元 山恩公司  合計 211,050元  
附件二：調解筆錄
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976號

     聲請人  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張嘉予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案件，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000 年0 月00日下午3 時整在本院刑事
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曾瑜敏
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貳佰捌拾柒萬玖仟貳佰
    元，付款方式由相對人與聲請人自行約定。
  ㈡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㈢聲請費用各自負擔。
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訴  訟
    代理人：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張瑀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4884、44885、448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瑀婷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所示本院調解筆錄之內容給付。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9票據日期欄「112.2.23」更正為「112.2.20」；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更正為「及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記入帳冊等犯意」、第8行「會計報表」更正為「帳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瑀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經辦會計人員記入帳冊不實罪。起訴意旨認被告係構成同條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尚有誤會，惟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被告先後不實記入帳冊及侵占如起訴書附表一所示之支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侵占支票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業務侵占罪處斷。起訴意旨認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及不實登載罪，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侵占、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情節，及告訴人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恩公司）、被害人蜂巢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財產損害金額新臺幣（下同）287萬9,200元，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與山恩公司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並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採購工作，月收入約3萬6,000元，需扶養3名子女，經新北市政府新店區公所核定符合列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見本院卷第78頁）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㈤、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山恩公司調解成立，積極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以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即調解成立之內容履行。又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支票，業經告訴人山恩公司財務出納即證人劉映辰至被告家中取回，此經證人劉映辰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他字第4755號卷第128至129頁），依前開規定，自無庸諭知沒收。
㈢、而起訴書編號24所示支票未經兌現，並經告訴人山恩公司申請掛失止付，被告已無從獲取該支票所表彰之權利，沒收無刑法重要性，故依前揭規定例外不予沒收。
㈣、又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21所示支票已兌現之金額287萬9,2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諭知沒收，然因被告與告訴人山恩公司已就上開賠償金額調解成立，並經本院將被告之賠償列為緩刑條件以促使被告依調解內容主動履行，若諭知沒收反不利於告訴人直接自被告獲得賠償，是認此部分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前揭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6條第2項、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陳鴻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一：起訴書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4884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5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6號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   律師

上列被告因侵占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瑀婷曾在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北市○○區○○○○0段000號2樓之6，下稱山恩公司)擔任財務會計，負責山恩公司及蜂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蜂巢公司)委託山恩公司處理之應付帳款、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理報表等事宜為從事業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侵占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於民國111年7月25日至112年5月2日任職期間，利用經手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客戶付款支票(下稱客票)及登載相關會計報表之機會，未經山恩公司同意，抽取山恩公司、蜂巢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客票，並於「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上不實登載「收款OK」、「已收款」等註記後，再以將所侵占之客票填上個人資料，並存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之方式，侵占如附表一所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所有已兌現金額共新臺幣(下同)2,879,200元、未兌現金額共201,750元之貨款客票。嗣山恩公司人員發覺保險箱內如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之客票遭張瑀婷擅自取走，清查相關帳務資料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山恩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瑀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抽取告訴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客戶之支票，並刪改相關表單後，在支票上填寫個人資料，再透過其中國信託帳戶託收兌現。



		2

		證人即告訴人山恩公司之財務出納劉映辰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山恩公司Finance Specialist Offer Letter、勞務契約及員工資料

		證明被告擔任告訴人之財務會計，業務範圍包括處理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理報表等事宜。



		4

		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之「次交」、「代次交」明細

		證明被告將附表一所示支票存入其個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後侵占入己之事實。



		5

		支票影本、發票及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

		證明被告在告訴人及蜂巢公司所屬之客票上，填寫其姓名、地址及帳號後，透過中國信託銀行提示兌現，且為侵占票款另於應收帳款明細表上不實註記收款狀況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違背任務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應從侵占罪處斷，不另論以背信罪，又其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原即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性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再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被告於任職期間所犯多次業務侵占、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犯罪時間密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同一法益，請論以接續犯，至其所犯業務侵占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登載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被告侵占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貨款客票已兌現2,879,200元部分，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另涉嫌侵占附表二所示支票部分，告訴人山恩公司雖提出附表二所示支票號碼、票面金額及相關發票佐證，然此部分經核對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託收兌現支票明細，並未見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支票存入該帳戶內之情事，而本署另向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下稱票據交換所)函索相關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交換、票款流向及退票交換等紀錄，亦因告訴人並未提供附表二所示支票之發票人戶名及戶號(個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行為為其統一編號)，致票據交換所無法查得相關票據信用資料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票據交換所112年12月26日台票總字第1120003570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是此部分自難遽令被告擔負罪責。惟此部分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同一事實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檢察官　  陳鴻濤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葉羿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一 
		編號

		存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日期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所屬公司

		支票影本

		請款單/發票



		1

		111.9.8

		111.8.31

		QD0000000

		250,4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9

		告證85



		2

		111.9.12

		111.8.30

		R0000000

		37,8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8

		告證84



		3

		111.9.20

		111.8.30

		0000000

		561,96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93



		4

		111.9.20

		111.9.15

		0000000

		98,70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100



		5

		111.9.29

		111.9.30

		PN0000000

		198,450元

		蜂巢公司

		告證82

		告證88



		6

		111.11.15

		111.8.10

		QN0000000

		27,825元

		蜂巢公司

		告證77

		告證83



		7

		111.11.15

		111.10.15

		AF0000000

		261,117元

		山恩公司

		告證89

		告證91



		8

		111.11.15

		111.10.15

		0000000

		94,5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1



		9

		111.11.15

		111.11.15

		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2



		10

		111.11.16

		111.10.31

		RD0000000

		93,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0

		告證86



		11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13,6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6

		告證69



		12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5

		告證68



		13

		111.11.17

		111.11.15

		FF0000000

		22,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1

		告證87



		14

		112.1.10

		111.12.31

		RD0000000

		91,4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1

		告證74



		15

		112.1.10

		111.12.12

		0000000

		114,248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6



		16

		112.1.10

		112.1.15

		0000000

		152,25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3、104



		17

		112.1.12

		111.11.30

		R0000000

		54,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7

		告證70



		18

		112.2.23

		112.1.31

		RD0000000

		300,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2

		告證75



		19

		112.2.23

		112.2.23

		0000000

		189,0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7



		20

		112.3.1

		112.2.7

		AQ0000000

		62,1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90

		告證92



		21

		112.4.27

		112.3.31

		RD0000000

		96,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3

		告證76



		


		已兌現總金額

		


		


		2,879,200元

		


		


		




		22

		無

		112.4.15

		AQ0000000

		96,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5



		23

		無

		112.3.31

		R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8



		24

		112.4.27

		112.4.5

		 0000000

		83,1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64



		


		未兌現總金額

		


		


		201,750元

		


		


		










附表二
		編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所屬公司



		1

		GN0000000

		19,425元

		蜂巢公司



		2

		QN0000000

		27,300元

		山恩公司



		3

		QN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4

		QN0000000

		44,100元

		山恩公司



		5

		QN0000000

		49,350元

		山恩公司



		6

		QN0000000

		48,825元

		山恩公司



		


		合計

		211,050元

		








附件二：調解筆錄
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976號


     聲請人  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張嘉予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案件，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000 年0 月00日下午3 時整在本院刑事
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曾瑜敏
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貳佰捌拾柒萬玖仟貳佰
    元，付款方式由相對人與聲請人自行約定。
  ㈡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㈢聲請費用各自負擔。
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訴  訟
    代理人：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張瑀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4884、44885、448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瑀婷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所示本院調解筆錄之內容給付。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9票據日期欄「112.2.23」更正為「112.2.20」；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更正為「及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記入帳冊等犯意」、第8行「會計報表」更正為「帳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瑀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經辦會計人員記入帳冊不實罪。起訴意旨認被告係構成同條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尚有誤會，惟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被告先後不實記入帳冊及侵占如起訴書附表一所示之支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侵占支票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業務侵占罪處斷。起訴意旨認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及不實登載罪，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侵占、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情節，及告訴人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恩公司）、被害人蜂巢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財產損害金額新臺幣（下同）287萬9,200元，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與山恩公司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並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採購工作，月收入約3萬6,000元，需扶養3名子女，經新北市政府新店區公所核定符合列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見本院卷第78頁）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㈤、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山恩公司調解成立，積極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被告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以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二即調解成立之內容履行。又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支票，業經告訴人山恩公司財務出納即證人劉映辰至被告家中取回，此經證人劉映辰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他字第4755號卷第128至129頁），依前開規定，自無庸諭知沒收。
㈢、而起訴書編號24所示支票未經兌現，並經告訴人山恩公司申請掛失止付，被告已無從獲取該支票所表彰之權利，沒收無刑法重要性，故依前揭規定例外不予沒收。
㈣、又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21所示支票已兌現之金額287萬9,2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諭知沒收，然因被告與告訴人山恩公司已就上開賠償金額調解成立，並經本院將被告之賠償列為緩刑條件以促使被告依調解內容主動履行，若諭知沒收反不利於告訴人直接自被告獲得賠償，是認此部分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前揭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6條第2項、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陳鴻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一：起訴書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4884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5號
                         112年度偵字第44886號
　　被　　　告 張瑀婷　    選任辯護人 林明侖   律師上列被告因侵占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瑀婷曾在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北市○○區○○○○0段000號2樓之6，下稱山恩公司)擔任財務會計，負責山恩公司及蜂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蜂巢公司)委託山恩公司處理之應付帳款、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理報表等事宜為從事業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侵占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於民國111年7月25日至112年5月2日任職期間，利用經手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客戶付款支票(下稱客票)及登載相關會計報表之機會，未經山恩公司同意，抽取山恩公司、蜂巢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客票，並於「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上不實登載「收款OK」、「已收款」等註記後，再以將所侵占之客票填上個人資料，並存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之方式，侵占如附表一所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所有已兌現金額共新臺幣(下同)2,879,200元、未兌現金額共201,750元之貨款客票。嗣山恩公司人員發覺保險箱內如附表一編號22、23所示之客票遭張瑀婷擅自取走，清查相關帳務資料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山恩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瑀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抽取告訴人山恩公司及蜂巢公司客戶之支票，並刪改相關表單後，在支票上填寫個人資料，再透過其中國信託帳戶託收兌現。 2 證人即告訴人山恩公司之財務出納劉映辰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山恩公司Finance Specialist Offer Letter、勞務契約及員工資料 證明被告擔任告訴人之財務會計，業務範圍包括處理應收帳款、財會部帳務及每月財務管理報表等事宜。 4 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之「次交」、「代次交」明細 證明被告將附表一所示支票存入其個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兌現後侵占入己之事實。 5 支票影本、發票及闊石大板帳務Excel表單 證明被告在告訴人及蜂巢公司所屬之客票上，填寫其姓名、地址及帳號後，透過中國信託銀行提示兌現，且為侵占票款另於應收帳款明細表上不實註記收款狀況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違背任務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應從侵占罪處斷，不另論以背信罪，又其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原即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性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再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被告於任職期間所犯多次業務侵占、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犯罪時間密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同一法益，請論以接續犯，至其所犯業務侵占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登載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被告侵占山恩公司、蜂巢公司之貨款客票已兌現2,879,200元部分，為其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另涉嫌侵占附表二所示支票部分，告訴人山恩公司雖提出附表二所示支票號碼、票面金額及相關發票佐證，然此部分經核對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託收兌現支票明細，並未見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支票存入該帳戶內之情事，而本署另向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下稱票據交換所)函索相關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交換、票款流向及退票交換等紀錄，亦因告訴人並未提供附表二所示支票之發票人戶名及戶號(個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行為為其統一編號)，致票據交換所無法查得相關票據信用資料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3年5月1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57898號函暨附件、票據交換所112年12月26日台票總字第1120003570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是此部分自難遽令被告擔負罪責。惟此部分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同一事實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檢察官　  陳鴻濤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葉羿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一 
編號 存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日期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所屬公司 支票影本 請款單/發票 1 111.9.8 111.8.31 QD0000000 250,4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9 告證85 2 111.9.12 111.8.30 R0000000 37,800元 蜂巢公司 告證78 告證84 3 111.9.20 111.8.30 0000000 561,96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93 4 111.9.20 111.9.15 0000000 98,700元 蜂巢公司 無 告證100 5 111.9.29 111.9.30 PN0000000 198,450元 蜂巢公司 告證82 告證88 6 111.11.15 111.8.10 QN0000000 27,825元 蜂巢公司 告證77 告證83 7 111.11.15 111.10.15 AF0000000 261,117元 山恩公司 告證89 告證91 8 111.11.15 111.10.15 0000000 94,5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1 9 111.11.15 111.11.15 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2 10 111.11.16 111.10.31 RD0000000 93,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0 告證86 11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13,6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6 告證69 12 111.11.17 111.9.30 R0000000 79,8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5 告證68 13 111.11.17 111.11.15 FF0000000 22,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81 告證87 14 112.1.10 111.12.31 RD0000000 91,4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1 告證74 15 112.1.10 111.12.12 0000000 114,248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6 16 112.1.10 112.1.15 0000000 152,25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3、104 17 112.1.12 111.11.30 R0000000 54,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7 告證70 18 112.2.23 112.1.31 RD0000000 300,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2 告證75 19 112.2.23 112.2.23 0000000 189,0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107 20 112.3.1 112.2.7 AQ0000000 62,1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90 告證92 21 112.4.27 112.3.31 RD0000000 96,0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73 告證76  已兌現總金額   2,879,200元    22 無 112.4.15 AQ0000000 96,60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5 23 無 112.3.31 R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告證60 告證108 24 112.4.27 112.4.5  0000000 83,100元 山恩公司 無 告證64  未兌現總金額   201,750元    

附表二
編號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所屬公司 1 GN0000000 19,425元 蜂巢公司 2 QN0000000 27,300元 山恩公司 3 QN0000000 22,050元 山恩公司 4 QN0000000 44,100元 山恩公司 5 QN0000000 49,350元 山恩公司 6 QN0000000 48,825元 山恩公司  合計 211,050元  
附件二：調解筆錄
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976號

     聲請人  山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張嘉予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訴字第1451號案件，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000 年0 月00日下午3 時整在本院刑事
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曾瑜敏
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訴  訟
    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　張瑀婷
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貳佰捌拾柒萬玖仟貳佰
    元，付款方式由相對人與聲請人自行約定。
  ㈡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㈢聲請費用各自負擔。
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訴  訟
    代理人：楊智全律師
            鄭育穎律師
    相對人：張瑀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